
吴科成 匚2020〕  11号

★

印发 《《关于促进吴中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
政策措施意:见 )第十二条具体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现将《〈关于促进吴中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意见 )

第十二条具「体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术局

日翻 σ石7站
热 。m⒓形



《关t慑∵进吴中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
政:策措施意见》第十二条具体方案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细化 《区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吴中区科技创新

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》 (吴政发 匚⒛19〕 2号 )第 12

条的相关规l定,制定本方案:

第二条 本方案所指入库企业,指吴申区行政范围内的企业、

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独立法人单位,在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

务平台注册且通过审批的单位。

第三条 本方案所指年成交额,指在一个自然年中,入库企业

在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平台自主登记各案并取得技术合

同认定登记1证明的所有技术输出合同成交额的
`总
和。

第四条 入库企业年成交额首次达到 100万元的,给予5万元

的补助。

第五条 根据入库企业的年成交额及年成交额排名情况,按如

下标准给予补助:

1.年成交额排名第1且年成交额超 3亿元的,给予 100万元

的补助,并上报区政府,建议授予
“
吴中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优

秀单位
”
荣誉称号;

2.年成交额排名前3且年成交额超 1亿元的,给予50万元的

补助,并上~报 区政府,建议授予
“
吴中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先进

单位
”
荣誉称̄号;



3。 年成交额排名前 8彐~年成交额超 50OO万元的,给予9S万

元的补助,并上报区政府,建议授予
“
吴中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

先进单位
”
荣誉称号;

4.年成交额超500万元的,按年成交额的 1%给予最高 10万

元的补助;

第六条 本方案第四条及第五条的补助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进

行拨付。

第七条 对获得市级补助的技术转移机构,按市级补助经费

1Ⅱ 的比例,给予最高50万元的资金补助。

第八条 上级技术转移奖补资金优先用于本方案的相关补助

经费,不足部分由区级科技经费列支。

第九条 其他未尽事宜,按 《区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吴中区科技

创新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》执行。


